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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9 
機關內部單位對採購案件辦理變更設計是否適法見解不一，未洽權責主管機

關釋疑，衍生付款爭議及訴訟糾紛 

案情敘述 某機關執行上級機關補助款辦理工程採購案，承辦單位與會計單位對於該採

購案更改施作地點及變更設計工項得否洽原廠商繼續辦理存有不同意見，又

未洽權責主管機關釋疑，致後續無法取得上級機關補助款支付廠商，衍生民

事訴訟糾紛，並遭法院判決敗訴。 

案情分析 1. 中央機關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下水道工程，該地方政府再委由某機關辦理工

程採購，因發包期程急迫，未能瞭解地下管線分布情形，發包後始發現原

定路段已埋設既有管路無法遷管，承辦單位簽請辦理變更設計更改工程施

作位置，並以變更金額未逾原主契約金額 50%為由，依「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洽原廠商辦理。 

2. 該機關會計單位審核時認為上開工程係以整治易淹水地區為目的，擬訂計

畫報奉上級機關審查核定之補助案件，故不應以變更設計方式任意更改施

作地點；承辦單位則主張係於原計畫核定範圍內，因實際需要辦理變更設

計，事後已報請上級機關同意備查在案。 

3. 工程竣工結算時，該機關會計單位又提出變更設計後 60%以上工項非在原

招標目的範圍內，不符限制性招標條件，應與原廠商終止合約，重新辦理

公開招標等意見，其意見經註記併於結算書報送上級機關請款，上級機關

以該案會計單位有不同意見及變更設計程序有疑慮等理由，不同意核撥補

助款並返還補助機關，致機關無法支付工程款。 

4. 廠商依合約請款未果遂提起訴訟，經法院判決機關敗訴，強制執行公庫支

付工程款項。嗣經監察院調查該案，就上開爭議詢問權責主管機關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該會表示其變更設計符合政府採購法規範，監察院並以

地方政府涉有違失提案糾正。 

檢討改進措施 1. 依「政府採購法」第 6條規定，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該法規定之範圍內，

得基於公共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決定。又依

「會計法」第 95條及「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2條第 2項規定，各機關實

施內部審核，應由會計人員執行之，但涉及非會計專業規定、實質或技術

性事項，應由業務主辦單位負責辦理。另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24

條規定略以，會計人員審核採購及財物處理時，應注意辦理採購案件是否

依照政府採購法規定程序辦理。 

2. 會計單位針對採購案件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所定程序提出相關意見，係本

執行內部審核職責之立場，提醒機關注意適法性問題，如承辦單位不認同，

並經機關內部討論仍無法獲得共識時，宜由承辦單位洽詢權責主管機關釋

疑，避免因內部單位對機關採購實務是否適法見解不同，延宕付款時程。 

相關法令規定 1. 政府採購法第 6、22條 

2. 會計法第 95條。 

3. 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2、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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